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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信用报告
 

 

信用卡  

从未逾期过的贷记卡及透支未超过60天的准贷记卡账户明细如下： 
2014年6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乌海分行发放的贷记卡（人民币账户）。截至2017年4月，信用额度10,000，已使用额度9,165。

其他贷款 

从未逾期过的账户明细如下： 
2017年3月15日巴彦淖尔市临河黄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放的30,000元（人民币）农户贷款，2018年3月14日到期。截至

2017年4月，余额30,000。

2016年11月3日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放的80,000元（人民币）农户贷款，2017年10月20日到期。截至2017年

4月，余额80,000。

2016年6月22日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行利民支行发放的80,000元（人民币）农户贷款，2017年6月21日到期。截至

2017年4月，余额80,000。

2015年12月4日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放的40,000元（人民币）农户贷款，2016年10月已结清。

2015年11月19日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放的50,000元（人民币）农户贷款，2016年10月已结清。

2015年1月11日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放的20,000元（人民币）农户贷款，2015年11月已结清。

为他人担保信息
2016年6月22日，为刘翔（证件类型：身份证，证件号码：**************4510）在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行利民支

行办理的贷款提供担保，担保贷款合同金额80,000，担保金额320,000。截至2017年4月30日，担保贷款余额80,000。

2016年6月22日，为魏东（证件类型：身份证，证件号码：**************4531）在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行利民支

行办理的贷款提供担保，担保贷款合同金额80,000，担保金额320,000。截至2017年4月30日，担保贷款余额80,000。

2016年6月22日，为贾玉龙（证件类型：身份证，证件号码：**************4536）在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行利民

支行办理的贷款提供担保，担保贷款合同金额80,000，担保金额320,000。截至2017年4月30日，担保贷款余额80,000。

2016年6月22日，为刘成（证件类型：身份证，证件号码：**************451X）在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行利民支

行办理的贷款提供担保，担保贷款合同金额80,000，担保金额320,000。截至2017年4月30日，担保贷款余额80,000。

2017年3月15日，为刘星（证件类型：身份证，证件号码：**************4514）在巴彦淖尔市临河黄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办理的贷款提供担保，担保贷款合同金额30,000，担保金额30,000。截至2017年4月30日，担保贷款余额30,000。

报告编号: 2017052600004009915139 查询时间: 2017.05.25 17:35:07 报告时间: 2017.05.26 10:15:54

姓名: 王亮 证件类型: 身份证 证件号码: **************4510 已婚

信贷记录
这部分包含您的信用卡、贷款和其他信贷记录。金额类数据均以人民币计算，精确到元。

 信息概要  逾期记录可能影响对您的信用评 价。

信用卡 购房贷款 其他贷款 购房贷款，包括个人住房贷款、个人商用

账户数 1 0 6 房（包括商住两用）贷款和个人住房公积

  未结清/未销户账户数 1 0 3 金贷款。

发生过逾期的账户数 0 0 0 发生过逾期的信用卡账户，指曾经“未按

  发生过90天以上逾期的账户数 0 0 0 时还最低还款额”的贷记卡账户和 “透

为他人担保笔数 0 0 6
支超过60天”的准贷记卡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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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3月15日，为刘翔（证件类型：身份证，证件号码：**************4510）在巴彦淖尔市临河黄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办理的贷款提供担保，担保贷款合同金额30,000，担保金额30,000。截至2017年4月30日，担保贷款余额30,000。

说  明
除查询记录外，本报告中的信息是依据截至报告时间个人征信系统记录的信息生成，征信中心不确保其真实性和准确性，但承

诺在信息汇总、加工、整合的全过程中保持客观、中立的地位。

本报告仅包含可能影响您信用评价的主要信息，如需获取您在个人征信系统中更详细的记录，请到当地信用报告查询网点查询

。信用报告查询网点的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可访问征信中心门户网站（www.pbccrc.org.cn）查询。

您有权对本报告中的内容提出异议。如有异议，可联系数据提供单位，也可到当地信用报告查询网点提出异议申请。

本报告仅供您了解自己的信用状况，请妥善保管。因保管不当造成个人隐私泄露的，征信中心将不承担相关责任。

更多咨询，请致电全国客户服务热线400-810-8866。

公共记录
系统中没有您最近5年内的欠税记录、民事判决记录、强制执行记录、行政处罚记录及电信欠费记录。

查询记录
这部分包含您的信用报告最近2年内被查询的记录。

 机构查询记录明细

编号 查询日期 查询操作员 查询原因

1 2017年3月18日 包商银行/bsb_*zyhgrm*c009 贷款审批

2 2017年3月11日 巴彦淖尔市临河黄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/LHH*_zhou*eng

贷款审批

3 2016年6月19日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行/bsb_lmg*ly*68 贷款审批

4 2016年6月4日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行/bsb_*mg*hk071 贷款审批

5 2016年5月23日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行/bsb*lmgrly0*8 贷款审批

6 2016年3月3日 巴彦淖尔河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/ht*s_gongro*g 贷款审批

本人查询记录明细

编号 查询日期 查询操作员 查询原因

1 2017年5月26日 中国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市中心支行/PBC152*00_u*er333 本人查询（临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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